
辦理機關：新竹縣政府 

計畫名稱 新竹縣鳳山工業區開發計畫 

辦理情形 

新竹地區自民國 69年設置全台第 1處科學園區後，即吸引高科技業及其上中下游與相關產業進

駐大新竹地區，並有工研院、國立清華、陽明交通大學等學研單位設立，創造大新竹地區人才培育

氛圍，帶動新竹產業發展及產業用地需求，爰本府推動「新竹縣鳳山工業區」開發計畫，期望藉由

鳳山工業區之開發增進新竹縣境內產業用地資源效率，提升地區就業機會，帶動地方產業轉型與升

級。 

    本園區依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及「產業創新條例」完成編定開發作業，於 110 年完成招商及

園區開發，區內產業用地 9.15公頃及相關產業用地 0.5公頃全數售出，共計核准 19家廠商申購 24

筆坵塊，預期可引進 2,900個就業人口，年產值達 208億元。 

本案開發計畫經結算本府可得 7 億 2,843 萬 235 元及加計信託專戶利息收入 178 萬 9,956 元，

計 7 億 3,022 萬 191 元(112.02.16 繳入新竹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)，另每年可收取公共設施維

護費 996萬 1,908元、廢污水處理費 87萬 5,005元、縣有土地租金 1萬 8,400元、電信管道租金 21

萬 5,784元。  



  

實際績效 
本計畫已辦理盈餘繳入縣庫共 4億元，112年度已繳入 1億元，113年度再繳入 3億元。 

 


